2025—2026学年寒假教师政治学习安排

一、学习对象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二、学习内容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2.《广东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规范细则》(粤教师函〔2025〕21 号)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2023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制度（示范文本）》《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条。
三、学习时间和形式 

以校为单位组织教师开展政治学习。

2026年3月1日（一天），上午集中学习9:00—12:00，下午集中学习3:00—5:00(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学习时间)。
    四、学习要求    

1.扎实开展政治学习。集中学习必须安排专人辅导，确保足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力求实效。各校不得用其他业务布置代替政治学习。 

2.认真做好签到工作。全体教师必须按时参加政治学习，非特殊情况不得缺席，集中学习实行签到制。

3.各校于开学一周内将组织教师开展政治学习的情况以电子版形式发至局人事股邮箱（ljrsg2015＠126.com）。
